
证券代码：300260 证券简称：新莱应材 公告编号：2026-009

昆山新莱洁净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昆山新莱洁净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

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碧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海

包材”）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将为其以下银行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之日起，根据每笔担保实际发生

日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双方约定确定。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

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山东碧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08年09月10日

法定代表人：李善强

注册资本：21,55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

生产；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包装专用设备销

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气体、液体分

离及纯净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

生产；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劳动保护用品生产；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 被担保人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第一季度

资产总额 1,776,614,998.04 2,122,257,564.69 2,076,185,186.79

负债总额 1,045,259,355.57 1,279,381,423.28 1,193,769,750.31

净资产 731,355,642.47 842,876,141.41 882,415,436.48

营业收入 1,578,261,704.54 1,644,906,022.86 406,492,312.31

利润总额 198,422,408.52 173,361,363.54 44,803,111.25

净利润 161,886,566.82 151,520,498.94 39,539,295.07

（注： 2024年度、2025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6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3. 股权结构

碧海包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4.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被担保人碧海包材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昆山新莱洁净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 债权人及担保金额如下：

具体申请担保的银行名称及担保金额如下：

序号 申请担保银行名称
担保金额

（人民币：万元）

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 15,000.00
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 15,000.00
3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 10,000.00
4 永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10,000.00
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 10,000.00
7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莒南支行 10,000.00
8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莒南县支行 10,000.00
9 国泰世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5,000.00
1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 5,000.00
11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苏州昆山支行 10,000.00
1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 4,000.00
13 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5,000.00
14 企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3,000.00
1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莒南支行 4,000.00
1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莒南支行 5,000.00
1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莒南支行 5,000.00
18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 2,000.00
1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 5,000.00



2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5,000.00
21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 2,000.00
2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5,000.00
23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 5,000.00
24 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25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 3,000.00
2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 3,000.00
27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莒南支行 3,000.00

合计 171,000.00

3.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 担保期限：根据每笔担保实际发生日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双方约定确

定。

本次担保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

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实际需求确定，公

司董事会不再逐笔形成决议。该额度项下的具体授信品种及额度分配、授信的 期

限、具体授信业务的利率、费率等条件及和抵押、担保有关的其他条件由公司 及

子公司与授信银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完全有能力偿还该笔贷款。公司为其提供

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上述行为不存在与证监会公告〔2022〕26号文《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

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有利

于支持公司的经营和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因本次对外担保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1.29%，超过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81.29%，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

且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19%，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应当提交股东会审议，故本次对外担保事宜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55,136.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26.30%；连同本次担保，公司已审批的拟对外担保总额



为171,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81.59%；

担保额度（包括本次）为171,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的81.59%；均为对公司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实际担保金额以与银行

签订的合同为准)。除前述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无逾期

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况。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 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昆山新莱洁净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8日


